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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47831.htm 第七十四条 在证据可

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

讲解】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申请证据保全。申请诉讼

证据保全的，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是必

须提供担保。 这里还涉及到诉前证据保全的问题。根据有关

单行法的规定，起诉以前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证据保全，但主

要适用于商标权和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诉前证据保全主要掌

握三点： 1．诉前证据保全都要经过申请，法院不能依职权

主动采取。 2．担保也不是必需的，是否需要申请人提供担

保由人民法院决定。但是如果法院责令提供担保，他不提供

的，法院应该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3．采取了诉前证据保全

后，申请人在采取保全措施后15日内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时法院就应该解除保全措施，这种处理与诉前财产保全一

样，可以一起记忆。 第七十八条 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

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

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

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

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

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

人签收。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

责收件的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

期为送达日期。 第七十九条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



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

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

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

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讲解】了解民事诉讼法律

文书送达的6种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

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 注意调解书不适用公告送达，

也不适用留置送达。 离婚案件中如果是夫妻双方同住，没有

其他的成年家属同住，一方当事人不在的，就不能交由另一

方签收。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

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第

八十八条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

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第八十九条 调解达成协议，人

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

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

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条 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

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

）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

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

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讲解】法院调解，考

生可以结合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990条。这两条侧重于调解书什么时

候生效，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

解书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义务的，还需要无独立请

求权第三人签收。第三人反悔的，要及时判决。 理解调解中



的自愿和合法原则。注意《意见》第93条第2款，离婚诉讼调

解，当事人无法出庭参加的，应出具书面意见，当事人不能

表达意志的除外。 同时法律为了贯彻调解原则，鼓励当事人

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证据规定》第67条又明确规定，在诉

讼中，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为了和解的目的做出的

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

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

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

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

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

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

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

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第九十三条 利

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

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

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

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

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九十四条 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

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冻结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

被冻结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

冻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